
汕府〔2020〕12 号

汕尾市人民政府服务企业复王复产三十条

各县（市、 区）人民政府， 市政府各部门、 各直属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

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 全力推动我市企业复工复产， 特制定以

下措施。

一、 减少企业负担

1. 对因疫情影响遭受损失的纳税人， 减免房产税、 城镇土地

使用税。 对各类专业市场用房用地， 纳税人可申请减免疫情期间

的房产税、 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下调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第 一季度

定额， 下调幅度不超过 50%。（市税务局）

2.对确有特殊困难，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， 可依法办

理延期缴纳税款。（市税务局）

3.农村商业银行安排不少于2亿元额度的专项贷款， 利率在

同类贷款利率水平上下浮10% 以上。市财政安排不少于 2000 万元，

对受疫情影响较为直接明显的中小微企业新增贷款给予 一定的









27.推行广东政务服务网、 “ 粤省事” 微信小程序、 粤商通

APP等办理渠道， 实现网上办事、 移动办事。 （市政数局）

六、 强化服务机制

28. 成立以市长为总协调的领导小组， 按照市委 “

1+3+X
＂ 工

作机制（“ 1 ” 是 一 套靠前服务机制， “ 3” 是深化 “ 三服务” ， “X”

是若干个部门、 若干个项目）， 全面统筹指挥全市企业复工复产

工作。（市府办、 市复工复产组）

29.推行 “ 市县领导挂驻帮扶企业＋复工复产专班＋驻企指导

员 ” 服务机制，实行一 线工作法，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用工保障、

政策帮扶和生产配套等服务。（市复工复产组）

七、 建立评价机制

30.根据 “ 四上” 企业、 重点项目的复工率、 企业产能增长

率及项目建设进度， 按一 定比例设定权重， 对各县（市、 区）实

行复工复产评估体系并排名通报。（市复工复产组）

各牵头单位负责制定申请指南和操作指引， 适用期限为自政

策发布之日起的三个月（措施已明确执行期的？ 按已规定的期限

执行）。 本措施与中央、 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不 一 致的， 按中央、

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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